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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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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生益电子 公告编号：

2024-036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7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2024年6月6日公司以书面及电话方式向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董事长邓春华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鉴于8名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1名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本激励计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

关规定和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521人调整为512人，前述调减的9

名激励对象对应的拟授予限制性股票份额由在本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公司核心业务人员以及董事会

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中重新进行分配（不含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 本次调整后，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总量不变。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的

内容一致。

公司本次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张恭敬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4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

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4年6月7日为首次授予日，向512名激励对象授予3,768.0940万股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01元/股。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张恭敬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4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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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现将有

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

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

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4年4月2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关于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 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 独立董事陈文洁女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4年4月29日至2024年5月8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4年5月1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四）2024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

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

易的情形，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五）2024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4年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授予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鉴于8名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1名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本激励计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

关规定和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521人调整为512人，前述调减的9

名激励对象对应的拟授予限制性股票份额由在本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公司核心业务人员以及董事会

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中重新进行分配（不含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 本次调整后，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总量不变。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的

内容一致。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

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521人调整为512

人，前述调减的9名激励对象对应的拟授予限制性股票份额由在本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公司核心业务

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中重新进行分配（不含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 本次调整后，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总量不变。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的

内容一致。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本议案。

五、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已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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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4年6月7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6月6日以书面及电话形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通知中

包括会议的相关资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和内容。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

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经与会监事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521人

调整为512人，前述调减的9名激励对象对应的拟授予限制性股票份额由在本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公

司核心业务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中重新进行分配（不含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 本次调整后，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总量不变。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的

内容一致。

公司本次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4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

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4年6月7日为首次授予日，向512名激励对象授予3,768.0940万股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01元/股。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4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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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4年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日：2024年6月7日

● 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数量：3,768.0940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83,182.1175万股的4.53%。

●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根据《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4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24年6月7日为首次授予日，以5.01元/股的价格

向512名激励对象授予3,768.0940万股限制性股票。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

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

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

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4年4月2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 独立董事陈文洁女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4年4月29日至2024年5月8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4

年5月1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

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4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

情形，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4年6月7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4年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鉴于8名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1名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本激励计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

关规定和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521人调整为512人，前述调减的9

名激励对象对应的拟授予限制性股票份额由在本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公司核心业务人员以及董事会

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中重新进行分配（不含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 本次调整后，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总量不变。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的

内容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和监事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本激励计划中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 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

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 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4年6

月7日为首次授予日，以5.01元/股的价格向512名激励对象授予3,768.0940万股限制性股票。

2、监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监事会

对本激励计划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对以下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

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1.1�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1.2�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

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1.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

2、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进行核查，认为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确定为2024年6

月7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3、本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达到。

监事会同意本激励计划向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4年6月7日，以

5.01元/股的价格向512名激励对象授予3,768.0940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4年6月7日

2、首次授予数量：3,768.0940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512人

4、首次授予价格：5.01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和/或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

普通股股票。

6、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及归属安排情况：

（1）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全部归

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

归属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

原预约公告日前 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

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④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关于归属期间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归属安排应当符合修改后

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及各期归属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

权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第二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三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若预留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于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授予，则预留授予的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的归属期及各期归属时间安排与首次授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一致。若预留部分在公司2024年第三

季度报告披露之后授予，则预留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及各期归属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

权益总量的比例

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当期归属的条件未成就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或递延至下期归属。

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份拆细、配股而取得的股份同时受

归属条件约束，且归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

因获得的股份同样不得归属。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占授予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

告日公司股本总

额的比例

一、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张恭敬 董事、总经理 中国 802,802 1.93% 0.10%

2 陈正清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中国 609,022 1.46% 0.07%

3 戴杰 副总经理 中国 553,657 1.33% 0.07%

4 唐慧芬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中国 553,657 1.33% 0.07%

5 吕红刚 核心技术人员 中国 300,011 0.72% 0.04%

6 唐海波 核心技术人员 中国 214,293 0.52% 0.03%

7 何平 核心技术人员 中国 214,293 0.52% 0.03%

8 肖璐 核心技术人员 中国 117,583 0.28% 0.01%

9 王小平 核心技术人员 中国 117,583 0.28% 0.01%

10 焦其正 核心技术人员 中国 87,098 0.21% 0.01%

二、核心业务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

1 502人 34,110,941 82.02% 4.10%

三、预留部分 3,910,118 9.40% 0.47%

合计 41,591,058 100.00% 5.00%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不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激励计划

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监事会

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

对象相关信息。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

下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

（三）除8名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以及1名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本激励

计划外，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激励计划中规定

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四）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 监事会同意本激励计划向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4年6月7

日，以5.01元/股的价格向512名激励对象授予3,768.094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核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均无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的计算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

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

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B-S模型)来计算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运用该模型以2024年6月

7日为计算的基准日，对首次授予的3,768.094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测算。具体参数

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16.66元/股（2024年6月7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3、 历史波动率：13.52%、13.55%、14.77%（分别采用上证指数最近12个月、24个月、36个月的波动

率）；

4、 无风险利率：1.5%、2.1%、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期、2年期、3年期存

款基准利率）。

（二）预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期激励计划的股

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期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的比例摊销。 由本期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

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对各期 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

表所示：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44,870.47 13,897.57 18,672.16 9,778.21 2,522.53

注：1、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归属数量相

关，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公司业绩考核、个人绩效考核达不到对应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际归属数量从

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 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上述测算部分不包含限制性股票的预留部分。预留部分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在正式授予之前无需

进行会计处理，待正式授予之后，参照首次授予进行会计处理。

4、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经初步预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实施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

将对公司相关各期经营业绩有所影响。但与此同时，本激励计划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

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

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已

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首次授予确定的授予日和授予对象、授予价格及数量符合《管理办

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可依据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进行授予。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证券代码：

688509

证券简称：正元地信 公告编号：

2024-021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自愿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于对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地信” 或

“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冶金

地质总局（以下简称“地质总局” ）自愿将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

定期延长12个月至2025年7月30日。 本次延长锁定期的限售股数量为385,

20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0.03%。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关于自愿延长所持有正元地信股

份锁定期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5月21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正元地

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1785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000万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1.9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34,900,00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88,467,299.10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

司股票于2021年7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77,000万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

发生增发、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控股股东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1、首次公开发行时，控股股东关于股份锁定、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局自正元地信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正元地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

提议由正元地信回购该部分股份。

（2） 本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正元地信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正元地信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局直接或间

接持有正元地信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如果正元地信股票上

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为

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局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

减持的各项规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正元地信股份；在实施减持时，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未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公告程序前不

减持所持正元地信股份。

（4）本局承诺如正元地信股票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

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裁判做出之日起至正元地信股票终止上市前，不

减持正元地信股份。

2、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内在价值的认可，控股股东中国冶

金地质总局自愿将所持有的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385,207,800股限

售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0.03%）锁定期自期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至2025

年7月30日，并作出如下承诺：

（1）在前述锁定期内，本局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正元地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提议由正元地信回购

该部分股份。若在上述承诺锁定期内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予以调整。

（2） 本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正元地信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3）本局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

减持的各项规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正元地信股份；在实施减持时，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未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公告程序前不

减持所持正元地信股份。

（4）本局承诺如正元地信股票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

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裁判做出之日起至正元地信股票终止上市前，不

减持正元地信股份。

三、控股股东股票锁定期延长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冶金地质总局自愿延长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限售期

至2025年7月30日，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限售持股数量（股） 限售持股比例（%）

原限售期

到期日

延长后限售期

到期日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385,207,800 50.03 2024/7/30 2025/7/30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已向公司出具了

《关于自愿延长所持有正元地信股份锁定期的告知函》，其中承诺其所持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延长锁定期12个月， 此次延期承诺符合其首次公开发行

前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权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正元地信控股股东本次承诺延长锁定期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证券代码：

688314

证券简称：康拓医疗 公告编号：

2024-019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7日收到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胡立人先生出具的《增持股份告知函》，胡立人先生基于对公司未

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高度认可，以个人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说明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胡立人先生。

2、 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高度认

可。

3、增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5、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币种：人民币

增持

主体

增持

方式

增持

日期

成交均价（元/

股）

增持数量

（股）

交易金额

（万元）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胡立人 集中竞价 2024年6月7日 19.6338 110,000 215.97 0.14

6、 本次增持前， 胡立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9,435,78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54%，通过西安合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股份3,808,000

股， 胡立人先生直接持有及间接控制公司股份合计43,243,78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23%。 本次增持完成后，胡立人先生直接持有及间接控制公司股份合计43,353,78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3.37%。

7、本次增持主体暂未提出后续增持计划。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

3、上述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三、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立人先生增持股份出具的专

项核查意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增持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

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证券代码：

688314

证券简称：康拓医疗 公告编号：

2024-020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增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7日收到公司董

事、总经理朱海龙先生出具的《增持股份告知函》，朱海龙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

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高度认可，以个人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说明

1、增持主体：公司董事、总经理朱海龙先生。

2、 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高度认

可。

3、增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5、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币种：人民币

增持

主体

增持

方式

增持

日期

成交均价（元/

股）

增持数量

（股）

交易金额

（万元）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朱海龙 集中竞价 2024年6月7日 19.52 20,000 39.04 0.02

6、本次增持主体增持前后持股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股情况 增持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朱海龙 7,666,000 9.44 7,686,000 9.46

7、本次增持主体暂未提出后续增持计划。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

3、上述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证券代码：

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

2024-028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4年6月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 提议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6月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根据

公司实际情况及《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全体董事一致同

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 会议由代行董事长、总经理储开荣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6人，通讯出席5人（薛炳海先生、姜琳先生、黄

德春先生、卢华威先生、张洪发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监事及部分高管

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海口营业部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实现降本增效及地区合理布局，提高公司资源

利用率，适应公司高质量发展，拟申请撤销海口营业部。 海口营业部业务并入

公司总部，人员并入公司总部或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具体

撤销营业部事宜待有关机关核准后生效。

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24-036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

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项评级：“AA” 主体评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项评级：“AA” 主体评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发生变化。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长江精工钢结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 ）对公司及公司2022年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债券简称“精工转债”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精工转债前

次评级结果为“AA” ；评级机构为大公国际，评级时间为2023年6月8日。

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 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

的基础上，于2024年6月6日出具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

体与相关债项2024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AA” ； 评级展望为“稳定” ；精工转债评级结果为 “AA” 。评级结果较前次

没有发生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

项2024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证券代码：

603179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47

债券代码：

113675

债券简称：新

23

转债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全资子公司在美国投资设立下属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泉股份” ）于2024年3月23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全资子公司在美国投资设立下属子公司的议案》，同意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XINQU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INGAPORE� PTE.LTD.

（以下简称“新加坡新泉” ）以自有资金5,000万美元在美国特拉华州投资设立新泉美国控股有限公司

（具体名称以注册核准内容为准）（以下简称“新泉美国控股” ），并由新泉美国控股分别在加利福尼亚

州投资400万美元设立新泉美国集团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注册核准内容为准）（以下简称“新泉美国

集团” ）、在得克萨斯州投资4,600万美元设立新泉（得克萨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注册

核准内容为准）（以下简称“新泉（得克萨斯）” ）。 新泉美国控股、新泉美国集团和新泉（得克萨斯）的

注册资本均为5万美元。 投资完成后，新加坡新泉持有新泉美国控股100%股权，新泉美国控股持有新泉

美国集团和新泉（得克萨斯）100%股权。

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全资子公司在美国投资设立下属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9）。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新泉（得克萨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设立工作，并取得了注册登记证明文件，

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Xinquan� Texas� Automotive� Interiors� LLC

注册号码：805570149

类型：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地址：7533� County� Road� 1127,Godley,TX,76044

注册资本：5万美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

成立日期：2024年5月29日

股权结构：Xinquan� US� LLC（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100%股权。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

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24-043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5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4年5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6,577,161兆瓦时，较2023年同期同比下

降7.52%。 其中，风电发电量下降10.08%，火电发电量下降21.02%，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65.54%。 截至2024年5月31日，本公司

2024年累计完成发电量34,389,447兆瓦时，较2023年同期同比增长0.49%。 其中，风电发电量下降5.55%，火电发电量下降0.33%，其他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165.37%。

2024年5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2024年5月

发电量

（兆瓦时）

2023年5月

发电量

（兆瓦时）

5月同比

变化率

（%）

2024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2023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年累计发电量

同比变化率

（%）

风电业务 5,097,997 5,669,399 -10.08 27,404,741 29,014,449 -5.55

其中：黑龙江 226,990 270,040 -15.94 1,388,546 1,576,628 -11.93

吉林 211,549 185,095 14.29 1,022,889 983,117 4.05

辽宁 357,918 387,322 -7.59 1,610,608 1,822,728 -11.64

内蒙古 615,763 665,421 -7.46 3,093,295 3,445,426 -10.22

江苏陆上 181,511 195,004 -6.92 1,081,174 1,173,498 -7.87

江苏海上 414,708 480,180 -13.63 2,658,950 2,524,623 5.32

浙江 25,757 32,213 -20.04 148,532 160,150 -7.25

福建 251,579 225,021 11.80 1,313,132 1,441,314 -8.89

海南 8,290 8,389 -1.18 47,802 54,541 -12.36

甘肃 321,071 329,591 -2.59 1,328,041 1,426,625 -6.91

新疆 330,156 415,968 -20.63 1,543,381 1,796,948 -14.11

河北 361,297 375,714 -3.84 1,710,036 2,003,112 -14.63

云南 198,631 321,715 -38.26 1,888,624 1,788,076 5.62

安徽 144,727 146,941 -1.51 744,346 856,005 -13.04

山东 143,746 142,402 0.94 732,421 758,743 -3.47

天津 118,143 104,267 13.31 504,380 503,629 0.15

山西 172,402 229,335 -24.83 1,157,208 1,321,008 -12.40

宁夏 170,984 163,013 4.89 706,948 684,664 3.25

贵州 138,513 160,304 -13.59 902,363 752,007 19.99

陕西 180,418 178,821 0.89 748,590 801,398 -6.59

西藏 1,207 1,198 0.71 8,366 7,582 10.33

重庆 62,969 80,801 -22.07 250,906 277,507 -9.59

上海 8,676 11,094 -21.79 51,815 55,170 -6.08

广东 24,782 27,284 -9.17 151,063 145,934 3.51

湖南 52,948 78,522 -32.57 270,353 342,229 -21.00

广西 165,804 227,532 -27.13 1,214,773 1,092,013 11.24

江西 34,089 43,503 -21.64 185,895 202,340 -8.13

湖北 16,385 25,950 -36.86 82,711 105,974 -21.95

青海 25,976 26,517 -2.04 115,687 131,746 -12.19

河南 46,683 52,735 -11.48 236,241 270,722 -12.74

加拿大 15,409 15,005 2.69 115,736 120,275 -3.77

南非 51,292 52,872 -2.99 295,162 307,411 -3.98

乌克兰 17,623 9,631 82.99 94,768 81,306 16.56

火电业务 829,004 1,049,607 -21.02 4,112,133 4,125,740 -0.33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650,159 392,762 65.54 2,872,573 1,082,475 165.37

总计 6,577,161 7,111,768 -7.52 34,389,447 34,222,664 0.49

注：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皆因整数调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

素和安全检查等。 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6月7日


